
《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解读

7 月 15 日，证监会发布了《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，

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处罚办法》共 41条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一是明确立案程序和执法权限。发现违法线索，符合相关条件的，

应当立案。为保障行政处罚工作依法顺利开展，进一步明确、细化了

执法权限和措施，包括冻结、查封、扣押、封存、限制出境、限制交

易、要求有关主体报送文件资料等措施的实施，以及不配合调查的情

形及后果。

二是规范调查取证行为。进一步明确了物证、书证、当事人陈述、

电子数据等主要证据类型的调查取证标准和要求，规范案件调查取证

工作。对特定情形下的证据转换以及委托中介机构等提供专业支持作

了规定。

三是完善查审机制。证监会设立行政处罚委员会，对按照规定向

其移交的案件提出审理意见、进行法制审核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授

权，规定行政处罚决定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一年内作出，有特殊情况的，

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可延长，每次延长不得超过六个月。

四是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通过文字记录等形式对执法全

过程进行记录，归档保存，对容易引发争议的执法过程可以进行音像

记录；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，应当依法进行法制审核；行政处罚决

定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予以公开。



五是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对执法人员的监督。行政处罚决

定作出前，应当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，并依法保障当事

人的陈述申辩、听证、阅卷等权利。执法人员必须忠于职守、依法办

事、公正廉洁，不得滥用权力或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。

《处罚办法》还明确了行刑衔接程序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，《处

罚办法》结合执法实际，规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行政处罚过

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应当依法、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

处理；司法机关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，但应当给予

行政处罚的，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立案标准：

《处罚办法》涵盖主体：



从第三条对于违法主体的表述来看，个人认为是涵盖居间人的，

即居间人一旦违反证券期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也适用本办法。


